租车协议
甲方：中国科学院宁波城市环境观测研究站
乙方： 
为了明确服务方（乙方）与被服务方（甲方）双方的权利的义务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》及交通部有关规定，经甲、乙双方协商一致，特签订本汽车服务协议，以资共同遵守。
一、车型、车辆和驾驶员：由甲方指定符合要求的车辆及驾驶员（详见合同附件），除此之外，乙方不得随便指派其他车辆及驾驶员租给甲方，会议等大型活动用车另行商议；
二、车辆保险情况：必须参保交强险、车损险、车上人员责任险（含每个座位）、第三者责任险100万。
三、车辆年检情况：通过年检
四、服务协议期限：自 2020年7月1日至2021年6月30日止。
五、服务项目、费用
1、乙方车辆在行驶过程中所产生的油费、过路费、维护保养费、养路费、保险费、车辆年审费用，司机工资等有关车辆的全部开资由乙方全面负责，协议期内所有相关费用不变。
2、协议期内服务费用：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元
	　
	轿车5座
	商务车7座
	备注

	春晓-北仑（元/趟）
	　
	　
	1、如往返双程，回程按照50%计价；  2、途中，宁波市区每增加一个地点加30元，北仑每增加一个地点加10元；  3、如出现等待情况，等待1小时30元，不足半小时不收费，超过半小时按1小时收费。长途及包车不收取等待费；

	春晓-宁波火车站（元/趟）
	　
	　
	

	春晓-宁波机场（元/趟）
	　
	　
	

	北仑-宁波火车站（元/趟）
	　
	　
	

	北仑-宁波机场（元/趟）
	　
	　
	

	北仑-杭州（元/趟）
	　
	　
	　

	北仑-上海（元/趟）
	　
	　
	　

	包车1天（宁波范围，200公里内，一天8小时）
	　
	　
	超出部分如何计价：

	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
	1、以上价格包含开票税费、全程高速过路过桥费、停车费；

	
	2、其他未提到的用车行程，如有发生另行商议；


六、甲、乙方车辆使用操作流程

1、甲方需要用车时，需提前20分钟通知乙方，如有长途包括（上海、杭州等），提前一天或2小时内电话或信息、邮件通知乙方；

2、乙方按照甲方要求提供相应车型，如甲方无特殊要求，则默认提供轿车。如乙方在未经甲方同意的情况下提供价格较高的车型，最终费用按轿车计算；
3、乙方车辆应按照甲方提供的信息，在规定的时间提前10分钟内到达指定地点等候；
4、行程结束后，甲方乘客在用车清单上签字确认行程时间、出行地点。

七、付款方式

每月结算上月租车费用。乙方必须在次月15日前将上月费用清单（有甲方签字确认的用车清单原件）整理好上交给甲方结算，并出具正规、有效发票，向甲方结账，逾期甲方将视情况拒绝结算；
甲方在收到乙方发票及清单并审核无误后的一个月内，付清款项。
八、安全责任
1、乙方提供的服务车辆必须配备合法的有效证件，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；
2、乙方应严格遵守交通法规和甲方的规定，违章罚款由乙方承担，司机在驾驶车辆行驶过程违章造成的交通事故，乙方应承担造成的全部责任。
3、为确保安全，司机在驾驶车辆中严禁随意接打电话和客人闲聊，以及播放音乐，如有违反所造成的全部责任由乙方承担。
4、乙方所配备的司机要求有三年以上的高、低速路况的驾驶经验，技术良好，并熟悉江、浙、沪等地区以及宁波和北仑周边的路况。
5、乙方应严格执行交通法规不得超载，如有违反，造成的全部责任由乙方承担，车辆停靠站时司机必须保证乘客上、下车的人身和财产安全，如有违反所造成的后果由乙方承担。
6、乙方必须办理相应的所有车辆及乘客保险，甲方有权向乙方索赔交通事故给甲方造成的全部损失。乙方车辆行驶途中因任何原因产生罚款、车辆被扣押时，由乙方承担全部费用和责任，并且，乙方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给甲方提供其它的交通安全车辆，护送甲方乘客到达约定地点。
九、服务质量与要求；
1、乙方应按照甲方提供的信息，按时到达指定地点，如未按时到达所造成的后果（如误机、误车等），由乙方承担全部责任；

2、乙方在接送甲方乘客服务进行中时，不得中途更换车辆或司机，如遇突发情况不得不更换车辆或司机，乙方需征得甲方同意再行更换，并且，由此所造成的甲方损失由乙方承担；
3、在保证路况及安全的基础上，优先选择高速路线；
4、乙方必须具备素质良好，形象好，服务意识强，并有时间观念的驾驶员，甲方若对司机服务不满意，可随时向乙方投诉并可要求在限定的时间内由乙方更换司机。
5、乙方车辆每天必须具备外观及内饰的整洁，每辆车子必须都配有相应的饮用矿泉水和纸巾等。
十、违约责任：
1、本协议在有效期内任何一方提前解除本协议，必须提前一个月书面通知对方。
2、如果甲、乙双方在履行协议过程中发生任何纠纷可协商解决，协商不成的，可向甲、乙方所在的当地法院提起诉讼。
十一、其它事项：
1、本协议一式两份，甲、乙双方各执一份，本协议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。
2、服务期内如遇国家重大经济变化或乙方遇到不可抗拒的客观情况时，经双方协商可对本协议适当调整。
    附件：指定车辆及驾驶员信息表
甲方（签字）： 中国科学院宁波城市环境       乙方（签字）： 
              观测研究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代表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代表（签字）： 
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电话：
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附件：
指定车辆及驾驶员信息表
	指定车辆

	序号
	车牌号
	品牌型号
	车辆类型
	颜色
	　

	1
	
	
	
	
	　

	2
	
	
	
	
	　

	3
	
	
	
	
	　

	4
	
	
	
	
	　

	5
	
	
	
	
	　

	6
	
	
	
	
	　

	7
	
	
	
	
	　

	8
	
	
	
	
	　


	指定驾驶员

	序号
	姓名
	性别
	驾龄
	身份证号
	联系电话

	1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
	4
	
	
	
	
	

	5
	
	
	
	
	


